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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監管 公 告

本 公 告 乃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 . 10B 條

而 作 出 。

茲 載 列 山 東 墨 龍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本 公 司 」 ） 在 中 國 報 章

刊 登 或 在 深 圳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站 發 佈 的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四 年 一 月 十 日 的

《 第 七 屆 董 事 會 第 七 次 臨 時 會 議 決 議 公 告 》 僅 供 參 閱 。

承 董 事 會 命

山 東 墨 龍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袁 瑞

中 國 山 東

二 零 二 四 年 一 月 九 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 公 司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袁 瑞 先 生 、 姚 有 領 先 生 、 李
志 信 先 生 及 趙 曉 潼 先 生 ； 非 執 行 董 事 丁 一 先 生 及 張 敏 女 士 ； 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唐 慶 斌 先 生 、 宋 執 旺 先 生 及 蔡 忠 傑 先 生 組 成 。

* 僅 供 識 別



证券代码：002490 证券简称：山东墨龙 公告编号：2024-001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

议于 2024 年 1 月 2 日以书面、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1 月 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袁瑞先生主持，会议应

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就相关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并通过以下决议：

1、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

的议案》

为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实现低效资产剥离，经全体董事表决，会议同意公司将直接

持有的子公司寿光宝隆石油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寿光宝隆”）70%股权、直接及

间接持有的威海市宝隆石油专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宝隆”）98.0769%股权以人

民币 141,606,709.94 元的价格转让给芜湖智赢项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交

易完成后，寿光宝隆及威海宝隆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2、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

后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议案》

公司在出售子公司股权前，对寿光宝隆的债权金额为 46,170.95 万元，对威海宝隆

的债权金额为 1,434.57 万元。股权转让完成后，寿光宝隆及威海宝隆将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将导致公司被动形成对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其业



务实质为公司对原下属子公司往来款的延续，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

及资金使用。

为保障公司利益，在出售股权的同时，公司将分别与上述子公司签署《还款协议》，

约定寿光宝隆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三年内偿还全部款项，

威海宝隆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两年内偿还全部款项。偿

还期间公司不收取利息。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后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03）。

3、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指定副总经理代

行财务总监职责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保证公司日常运作等工作有序开展，会议决定推举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赵晓潼先生在董事会聘任新的财务总监之前代行公司财务总监职

责。

本议案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核委员会审查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指定副总经理代行

财务总监职责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4、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相关

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行为，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会议同意对《独

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董事会审核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并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议事规则》。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制度。

5、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

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规范公司行为，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经全体董事表决，

会议同意对《独立董事制度》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制度》。

6、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2023 年 8 月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 2023 年 12 月修订发布

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董事会同意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办理本次修订《公司章程》的工商备案登记等相关事宜。授权有效期限为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章程备案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次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及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修订

后的《公司章程》。

7、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于 2024 年 1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2：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06）。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提名委员会、审核委员会审查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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